台北律師公會會議室租借申請書
	申請人(單位)
	

	負 責 人
	               
	持卡種類
	□金VIP□金卡□銀卡□銅卡

	地    址
	

	電    話
	
	傳  真
	

	使用日期/時間
	月  日  時-  時
	會議室
	□1  □2  □3  □4  □5

	會議名稱
	

	租    金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免填)

	合辦人(單位)
	

	租借須知(請詳閱):

1. 申請人於獲准租用時，應於三天前先行繳付百分之五十之定金，餘數於使用完畢以前繳清，同時索取統一發票。繳納方式〈請勾選〉：□現金  □即期支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□匯款  受款行：台灣中小企銀  萬華分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 　　　帳  號：0601224332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戶  名：社團法人台北律師公會
2. 持本公會優待卡申請租用，限持卡人使用場地，方予以優待，若持卡人與其他非持卡人(事務所)合辦活動而租用場地時，則租金依本公會收費標準，由合辦單位平均分擔，僅對持卡人應分擔部份，予以優待。

3. 本會館全面禁煙，申請人應通知與會人員，並予適當約束。

4. 本會館嚴禁喧譁、叫囂、鬥毆、攜帶寵物入內及亂吐檳榔汁等情事發生。

5. 使用本會館所造成之損毀，申請人應主動通知管理人員，並照價賠償，否則除事後追討外，將不再予以承租。

6. 本會館活動舉行期間，提供茶水，紙杯及本會館視聽設備之服務，茶水供應不足時，請通知管理人員補充之，視聽設備之使用，請在申請時註明以便安排。(如須借用單槍投影機，則須另外收費：移動式3,500元整；固定式1,500元整(限第三會議室))。
7. 會議活動進行時間延長時，前十五分鐘係彈性時間，不收費，超過十五分鐘後，含前十五分鐘併計，每半小時增收總租金六分之一費用，逾時不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算。

茲同意以上列條件向貴公會申請承租(須填)
申請人(單位)簽名：
負責人：
身份證統一編號：
發票抬頭：
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：
型式：□二聯  □三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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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律師公會傳真：2391-3895/2391-3714
